
海洋物产矿产资源、海域旅游景观

价值、海洋碳汇等指标，探索形成

环海南岛的海域 GEP。三是编制

生态资源资产负债表。发挥海南

“多规合一”优势，编制多层级生态

资源资产负债表，纵向可分为省

级、重点区域、市县三个层级，其中

重点区域为“三极一带一区”；横向

则以森林覆盖面、主要河流流域等

为层级，统筹相关市县的资产负债

表，形成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集

合，为生态资源资产开发和生态补

偿提供测算基础。

建立健全生态资源资产市场

化机制。一是做好生态资源资产

的权益挖掘。生态资源资产价值

实现的关键是要将其纳入市场交

易体系中，其前提是要通过制度明

确可供交易流转的各种权益。因

此在前期生态资源资产确权和价

值评估的基础上，除了所有权等决

定公益属性的权益外，政府要根据

不同生态资源资产的特点，合理划

分经营权、承包权、出租权、入股

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开发权等不

同权益范围和边界，为后续市场化

交易夯实基础。例如，对于海域资

源，可以细化为海域使用权、资源

开采权、碳排放权等，进一步丰富

海域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创新

不同途径的资源有偿使用机制。

政府应主动加大对生态资源资产

创新使用机制的探索力度。一方

面，积极探索将集体土地、林地、海

域等生态资源资产折算为市场主

体的股权等，减少政府前期的资金

投入，让区域内居民通过股权分

红，享受到发展红利。另一方面，

根据生态资源资产增值情况，动态

调整项目未来建成的停车场、民

宿、驿站等商业资源在政府和市场

主体间的收益权分配比例，将内在

增值外部化。三是加快培育和完

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和交易制度。

要加快打造面向国际的海南生态

产品交易市场，前期重点放在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构建上，通过与粤港

澳大湾区联动，打造国内碳排放权

交易的市场标准。同时，鼓励金融

机构结合碳汇概念，创新碳排放权

质押、碳排放期权等金融产品，拓

宽生态产品资本化途径。随着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熟，后续可拓

展更多生态产品的交易市场，在海

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生态产

品“一站式”交易中心。

建立省市县统筹的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一是建立省级统筹的

纵向补偿机制。针对重点生态资

源建立省级统筹的补偿机制，减轻

地方生态保护的经济压力，建议从

省级财政中单独划拨一笔生态保

护补偿资金，或在省内试点碳排放

税、排污税等税种，增加生态资源

的使用者付费；同时，积极探索多

元化的生态补偿手段，将生态补偿

与自贸港产业发展基金相结合，对

于生产环境保护投入较多的项目，

在基金利率、期限、额度上给予一

定的差异化支持，引导市场主体在

项目开发中强化生态保护责任。

二是建立区域、市县之间的横向补

偿机制。针对海澄文、大三亚、儋

州洋浦、中部生态保育区四个重点

区域，前期应以碳减排为主导，研

究建立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实

现重点产业对中部山区雨林生态

的碳补偿，后续在机制成熟后，可

进一步拓展生态补偿的资源范围。

此外，针对森林、水流的覆盖范围

内的相关市县，按照“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受益市县对提供治理

保护的市场主体给予一定的补偿。

三是合理构建生态补偿方式。为

便于生态资源资产融资工作，在生

态补偿方式上应避免与政府债务

产生关联。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带

来的土地价值升值，地方政府可将

土地出让收入中的增值部分，在进

入财政专户前，按比例分配给实施

生态保护的市场主体。

完善“生态+”的政府推进机

制。根据海南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和资源特点，建议规划“生态+”产

业发展战略，具体包括：在统筹协

调方面，不同于传统产业发展，“生

态+”产业更着眼于中长期收益，短

期内难以产生较为明显的收益，因

此需要引导转变发展思想，走生态

化可持续化发展道路；同时，生态

资源资产分布往往跨越多个区域，

需政府部门协调好各区域的利益

平衡，确保整体生态和经济效益最

大化。在资源配置方面，根据生态

保护和产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资

金资源配置，针对重点区域发行

“生态+”专项政府债券，用于地方

生态保护和产业培育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并为后续市场化融资提供

资本金支持；积极探索将集体建设

用地、闲置宅基地、生态留用地等

土地资源市场化运作，用于发展生

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在风险保障

方面，海南推进生态保护和产业发

展的重点区域主要为五指山、保

亭、白沙、琼中等经济欠发达市县，

与生态保护相关的产业集中在旅

系统谋划海南特色“生态+”产
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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